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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本公司总部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会议的召开及

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汤业国先生、周小天先生、于淑珉女士、林澜先生、刘春新女

士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下列第一项议案；汤业国先生、于淑珉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下列第三项议

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签订的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签订的《压缩机采购供应框架协

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本公司与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签订的《业务框架协议》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北京恩布拉科雪花压缩机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签订的《压缩机采购框

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签订的《物业服务框架协议》以及

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提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关联交易属本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且上述第一、二、三、四项议案均需提

交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经独立股东审议通过。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说明及独立意见，请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附件：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说明及独立意见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事前就公司本次拟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海信集团」）、青岛海

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海信电器」）、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华意压缩」）、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

公司（「海信日立」）、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雪花集团」）及北京恩布拉科雪花压缩机有限公司（「恩布拉

科」）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通知了我们，并提供了相关资料和进行了必要的沟通，我们认

真审阅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文件后，同意将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时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

意见如下：

公司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华意压缩、海信日立、雪花集团、恩布拉科之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

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协议约定的交易条件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

东的整体利益；《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压缩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业务框架协议》、《物业服务框架协议》

及《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各条款及其各自的年度上限是公平合理的。

因此，我们建议独立股东于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以批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压缩机采购供应框架

协议》、《业务框架协议》及《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

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圣平 张睿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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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海信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海信关联方」）就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签署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在该协议下双方就拟于

２０１１

年各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约定。 具体如下：

一、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含增值税）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协议有

效期内发生

金额

合计

２０１０

年

１－

１０

月该类交

易已发生金

额（未经审

计）

销售产品

及材料

本公司销售家电产品

海信集团

１７７

，

７８５

２２６

，

７７８ ８６

，

４５３

海信电器

６００

本公司销售模具

海信集团

１８

，

２５０

海信电器

９

，

２５０

本公司销售原材料、零部件

海信集团

１９

，

７９３

海信电器

１

，

１００

提供劳务

本公司提供设计、货物装卸、设

备租赁、物业服务

海信集团

３５６

３９２ ３３

海信电器

36

采购产品

及材料

本公司采购家电产品

海信集团

７９３

１０

，

２４８ ７

，

７１０

海信电器

５００

本公司采购原材料、零部件

海信集团

８６３

海信电器

６

，

０００

本公司购买设备

海信集团

１

，

８９２

海信电器

２００

接受劳务

本公司接受材料加工、 安装维

修、物业、医疗、租赁、设计、检

测、进口代理、广告、管理咨询、

资讯及信息维护服务

海信集团

１５

，

０２８

３９

，

６４２ ４

，

４９５

本公司接受出口代理服务 海信集团

２２

，

２００

本公司接受物业、加工服务 海信电器

２

，

４１４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

１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７９

年

８

月，住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１７

号，法定代表人：周厚健，

注册资本：

８０

，

６１７

万元，公司类型：国有独资，税务登记证号：

３７０２０２１６３５７８７７１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委托营

运；电视机、冰箱、冷柜、洗衣机、小家电、影碟机、音响、广播电视设备、空调器、电子计算机、电话、通讯产

品、网络产品、电子产品的制造、销售及服务；软件开发、网络服务；技术开发，咨询；自营进出口业务（按外

经贸部核准项目经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按外经贸部核准项目经营）；产权交易自营、经纪、信息服

务；工业旅游；相关业务培训。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

２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海信电器，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６

，

６６５．１７

万元，国税登记证：

３７０２１１２６４６２８８２Ｘ

，注册地址：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

港路

２１８

号，法定代表人：于淑珉，营业范围：电视机、平板显示器件、电冰箱、电冰柜、洗衣机、热水器、微波

炉、以及洗碗机、电熨斗、电吹风、电炊具等小家电产品、广播电视设备、电子计算机、通讯产品、信息技术产

品、家用商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制造、销售、服务和回收；非标准设备加工、安装售后服务；自营进出口业务

（按外经贸部核准项目经营）；生产：卫星电视地面广播接收设备。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

经营）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为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为海信集团有限公

司，同时，本公司有关联自然人在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海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信集团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

，

４２９

，

２６５

，

２１８．０９

元，净资

产为人民币

２

，

７２１

，

５７２

，

５５４．３９

元，

２００９

年度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３

，

６６３

，

８８２．６１

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３１６

，

９７７

，

４８２．２２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海信集团有限公司未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

币

２

，

９５１

，

７７６

，

４４０．２４

元（以上数据为海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数）。

（

２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０

，

３４３

，

０９８

，

２８７．２６

元， 股东权益合计人民币

５

，

０３１

，

１２３

，

０９２．９２

元，

２００９

年度海信电器实现营业总收入人民币

１８

，

４０６

，

５５４

，

７９５．８０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５０１

，

８７３

，

２１４．０３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未

经审计股东权益合计为人民币

５

，

２９０

，

６７１

，

７９１．４９

元（以上数据均为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数）。

根据以上关联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本公司所知悉关联人良好的商业信用和商业运作能力，本公司董事

会认为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交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服务、货物及款项。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海信关联方之间所进行的交易是双方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独立第三方

可取得或提供（视属何情况而定）之条款进行。

本公司与海信关联方相互采购家电产品的价格主要由双方参考同类产品市价， 按照公平合理原则经

双方协商确定；

本公司与海信关联方相互采购原材料、 设备及零部件的价格是根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经协议双方

协商确定的价格，由双方签订的具体采购供应合同确定；

本公司向海信关联方销售模具价格是按照公开招标比价方式确定的市场化价格；

本公司与海信关联方相互提供服务（出口代理服务除外），以行业同类服务市场价为基础，根据公平合

理的定价原则经协议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由双方签订的具体服务合同确定。

本公司委托海信关联方提供出口代理的服务价格， 主要参照本公司过往年度海外销售的实际费用率

水平，经过与海信关联方协商，在相同费用口径和相同条件下，在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实际费用率水平的

基础上下浮一定比例后确定出口代理费用率，产品出口代理费

＝

本公司该类别产品出口销售收入

＊

出口代

理费用率。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销售产品

１

、销售家电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

向海信关联方销售家电产品、 原材料及零部件可以利用海信关联方的销售渠道， 扩大本公司销售规

模、增加销售收入，提升本公司品牌影响力。

２

、销售模具产品

为海信关联方制造及提供模具是本公司子公司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销售模

具将有助于本公司维持与海信关联方的良好业务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本公司的销售规模。

（二）购买家电产品、设备、原材料及零部件

考虑到海信关联方产品的质量、价格及所提供的服务，向海信关联方购买家电产品、设备、原材料及零

部件可以满足本公司生产需求及相关业务的开展，同时有利于降低成本。

（三）接受及提供劳务

１

、接受劳务

海信关联方在材料加工、安装维修、物业、医疗、租赁、设计、检测、进口代理、广告、管理咨询、资讯及信

息系统维护服务等方面具备专业优势，委托其提供相应服务可保证本公司相关业务的正常开展。

本公司委托海信关联方提供出口代理服务，在现有自主品牌及新市场业务与海信关联方合作基础上，

将公司其他全部出口业务交由海信关联方作为独家代理， 通过海信关联方为本公司国际市场拓展提供专

业化的管理服务，既不影响本公司出口业务的价格、回款、收入、毛利等主要指标，又有利于降低本公司的

出口业务费用。 同时，由于本公司主要依靠

ＯＥＭ

出口，在目前

ＯＥＭ

出口竞争加剧、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

下，公司必须将销售机构延伸至海外前端，主动拓展

ＯＥＭ

客户，而公司目前没有海外分支机构，自身投资

建设的时间长、风险大，通过海信关联方代理合作可以大幅节约自身运作的费用投入，集中资源投入到出

口产品的研发和质量保证上去，有利于改善出口业务的盈利能力，保证出口业务的稳定增长。

２

、提供劳务

为海信关联方提供设计、设备租赁、物业等服务，可提高本公司的资源利用率，增加本公司收入。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不会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

１

、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

议，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 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汤业国

先生、周小天先生、于淑珉女士、林澜先生、刘春新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此项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以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海信关联方签订的《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在

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２

、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两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递交给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认为本公司与海信关

联方之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 协议约定的交

易条件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各条款及其年度上限是公平合理

的。

３

、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交易方：甲方：本公司

乙方：海信关联方

２

、协议期限：本协议有效期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在本协议有

效期内，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则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３

、交易原则：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自主选择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在本协议所涉及交

易的交易方。

４

、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详见本公告“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５

、付款期限：本协议内交易按以下方式结算：

（

１

）甲乙双方相互采购产品的交易中购货方自收货后

６０

日内以汇款或票据方式付清货款；

（

２

）买卖设备、原材料及零部件的交易中购货方自收货后

６０

日内付清货款；

（

３

）买卖模具付款方式按照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的合同中规定的付款方式结算；

（

４

）委托服务费按月结算，由委托方在次月以汇款或票据方式付清当月服务款。

６

、甲乙双方根据协商的具体结果，就合作业务签订符合本协议原则和约定的具体家电产品交易、相关

设备、原材料、零部件的采购供应业务、材料加工、安装维修、物业、医疗、租赁、设计、检测、进出口代理、广

告、管理咨询、资讯及信息系统维护服务合同。 具体合同应至少包括家电产品交易、相关设备、原材料、零部

件的采购供应业务及相关服务所涉及产品（服务）的型号、数量、定价原则、质量标准及保证、结算方式、交

货方式、技术服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７

、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可以授权其子公司具体履行本协议，承担相应义务，享有相应权利，并由双

方子公司之间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 上述具体业务合同应服从本协议，如有冲突，以本协议规定的条

款为准。

七、备查文件

１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２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７７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与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华意压

缩」）就关联交易事项签署了《压缩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在该协议下双方就拟于

２０１１

年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了约定。 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含增值税）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

分

协议有效期内预计

发生金额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该类交

易已发生金额（未经审

计）

采购产品及材料 本公司采购压缩机

１２６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华意压缩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０４

，股票简称：华意压缩，注册

资本：人民币

３２４

，

５８１

，

２００

元，国税登记证号：

３６０２０１７０５６２２２３Ｘ

，法定代表人：刘体斌，住所：江西省景德镇

市长虹大道

１

号（高新开发区内），经营范围：无氟压缩机、电冰箱及配件的生产和销售，制冷设备的来料加

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五金配件的加工及销售，对外贸易经营（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

口业务除外），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９．９２％

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本公司有关联自然人于华意压缩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华意

压缩为本公司关联法人，本公司与其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意压缩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２

，

６９５

，

５１７

，

０２８．４７

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营

业总收入人民币

３

，

２５５

，

７３３

，

１０５．２２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７１

，

３４７

，

７８３．０６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华

意压缩未经审计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５７０

，

１９２

，

５２１．７３

元。 （以上数据均为华意压缩合并数）。

本公司与华意压缩有多年的合作经验，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支付

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货物。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购买压缩机的价格主要由本公司与华意压缩根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协商确定的市场价格， 由甲乙

双方签订的具体采购供应合同确定。 该交易是在双方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独立第三

方可取得或提供（视属何情况而定）之条款进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从事生产家用电器，包括但不限于冰箱及冷柜（需要压缩机作为产品的组件）。 经考虑多种因

素，包括品质、价格及华意压缩生产的压缩机与本公司目前所用的生产设施、所生产的冰箱及冷柜的兼容

性，华意压缩提供的服务水平，本公司认为华意压缩向本公司供应压缩机是适合的。 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公

平合理的，该等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

１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 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

认真审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华意压缩之间的《压缩机采购供应框架协

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２

、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两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给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认为本公司与华意压

缩之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 协议约定的交易

条件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压缩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各条款及其年度上限是公平

合理的。

３

、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等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交易方：甲方（采购方）：本公司

乙方（供应方）：华意压缩

２

、交易标的：压缩机

３

、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可以授权其子公司具体履行本协议，承担相应义务，享有相应权利，并由双

方子公司之间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 上述具体业务合同应服从本协议，如有冲突，以本协议规定的条

款为准。

４

、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自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在本协议有效

期内，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则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５

、交易原则：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自主选择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压缩机供应商，乙

方也有权自主选择甲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压缩机采购商。

６

、定价原则详见本公告“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７

、付款期限：甲方收到压缩机后验收合格入库且发票入帐次月

１

日起

９０

天内以汇款或票据方式向乙

方付清到期货款。

８

、运作方式：甲乙双方根据协商的具体结果，就每笔压缩机采购签订符合本协议原则和约定的具体采

购供应合同。 具体采购供应合同应至少包括采购压缩机的规格、数量、价格、质量标准及保证、结算方式、交

货方式、技术服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９

、其他事项：本协议的签署并不能够使甲方或乙方在本协议期间成为对方唯一的压缩机供应商或采

购商。 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均有权就压缩机采购事宜通过与对方具体协商，确定对方是否成为压缩机的供

应商或采购商。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压缩机采购供应框架协议》；

３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７８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与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海

信日立」）就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签署了《业务框架协议》，在该协议下双方就拟于

２０１１

年度进行的各项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约定。 具体如下：

一、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含增值税）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分

协议有效期内预

计发生金额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该类

交易已发生金额（未

经审计）

销售产品及材

料

本公司销售家电产品

６５００ ５００

本公司销售模具

２００ －

本公司销售原材料、零部件

４００ －

采购产品及材

料

本公司购买家电产品

６００ －

本公司购买原材料、零部件

１３００ １０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海信日立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住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

２１８

号，法定代表人：青山贡，注册资

本：

１２１０

万美元，税务登记证：

３７０２１１７４３９７５９４１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经营范围：商用空调系统的研

究开发及生产，销售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本公司持有海信日立

４９％

的股权。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本公司有关联自然人于海信日立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海信

日立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信日立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７０１

，

０７５

，

６１２．２２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３６８

，

０３０

，

７１７．６２

元，

２００９

年度海信日立实现营业总收入人民币

１

，

１１２

，

９９３

，

７３７．３４

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５３

，

００７

，

００４．８７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海信日立未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

４５２

，

７１０

，

８４１．３６

元。

根据以上关联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本公司所知悉关联人良好的商业信用和商业运作能力，本公司董事

会认为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交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货物及款项。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海信日立所进行的交易是在双方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

得或提供（视属何情况而定）之条款进行。

双方相互购买家电产品的价格主要由双方参考同类产品市场价，按照公平合理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

双方相互采购原材料及零部件的价格是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经协议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 由双方

签订的具体采购供应合同确定；

本公司向海信日立销售模具价格是按照公开招标比价方式确定的市场化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互购家电产品

向海信日立出售家电产品可扩大本公司销售规模、增加销售收入；向海信日立购买家电产品可进一步

丰富本公司的产品线，推动本公司业务的发展。

２

、互购原材料、零部件

为保证对双方定制的产品供应和售后服务，双方拟互购与定制产品相匹配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３

、销售模具

销售模具产品为本公司子公司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向海信日立销售模具可

满足其生产需求，扩大本公司销售规模，增加本公司销售收入。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不会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

１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 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汤业国先生、

于淑珉女士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此项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本公司与海信日立签订的《业务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２

、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两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递交给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认为本公司与海信日

立之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 协议约定的交易

条件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业务框架协议》各条款及其年度上限对于独立股东而言

是公平合理的。

３

、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交易方：甲方：本公司

乙方：海信日立

２

、协议期限：本协议有效期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在本协议有

效期内，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则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３

、交易原则：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自主选择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在本协议所涉及交

易的交易方。

４

、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详见本公告“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５

、付款期限：本协议内交易按以下方式结算：

（

１

）甲乙双方相互购买家电产品的交易自购货方收货后

４５

日内付清货款；

（

２

）甲乙双方相互购买原材料及零部件的交易中购货方自收货后

６０

日内付清货款；

（

３

）买卖模具付款方式按照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的合同中规定的付款方式结算。

６

、运作方式：甲乙双方根据协商的具体结果，就合作业务签订符合本协议原则和约定的具体家电产品

贸易、相关模具、原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供应业务合同。 具体合同应至少包括家电产品贸易、相关模具、原

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供应业务所涉及产品（服务）的型号、数量、定价原则、质量标准及保证、结算方式、交

货方式、技术服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７

、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可授权其子公司具体履行本协议，承担相应义务，享有相应权利，并由双方

子公司之间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 上述具体业务合同应服从本协议，如有冲突，以本协议规定的条款

为准。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业务框架协议》；

（二）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７９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四）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与北京恩布拉科雪花压缩机有限公司

（「恩布拉科」）就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签署了《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在该协议下双方就拟于

２０１１

年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了约定。 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含增值税）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

分

协议有效期内预计

发生金额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该类交

易已发生金额（未经审

计）

采购产品及材料 本公司采购压缩机

２５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恩布拉科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Ｂ

区裕华路

２９

号，法定代表人：孙

燕昌，注册资本：美元

９４１５

万元，纳税人识别号：

１１０１０６６０００３１２３０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经营范围：

生产、 维修自制的制冷密封式压缩机及其零部件； 销售自产产品。 惠而浦海外控股公司持有恩布拉科

６６．９２％

股权，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持有其

３０．８２％

股权。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信（北京）电器有限公司

４５％

的股权，持有恩布拉科

３０．８２％

的股权，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恩布拉科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上

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恩布拉科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６．２

亿元，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０．８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度恩布拉科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６．２

亿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３．０

亿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恩布拉科未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

９．９

亿元。

根据以上关联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本公司所知悉关联人良好的商业信用和商业运作能力，本公司董事

会认为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交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货物。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购买压缩机的价格主要由本公司与恩布拉科根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协商确定的市场价格， 由甲乙

双方签订的具体采购供应合同确定。 该交易是在双方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独立第三

方可取得或提供（视属何情况而定）之条款进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从事生产家用电器，包括但不限于冰箱及冷柜（需要压缩机作为产品的组件）。 经考虑多种因

素，包括品质、价格及恩布拉科生产的压缩机与本公司目前所用的生产设施、所生产的冰箱及冷柜的兼容

性，恩布拉科提供的服务水平，本公司认为恩布拉科向本公司供应压缩机是适合的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不会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

１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２０１０

年十五次临时会议，会

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 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恩布拉科签订的《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以及在该

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２

、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两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递交给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认为本公司与恩布拉

科之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 协议约定的交易

条件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各条款及其年度上限是公平合理

的。

３

、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交易方：甲方：本公司

乙方：恩布拉科

２

、协议期限：本协议有效期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在本协议有

效期内，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则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３

、交易原则：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自主选择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在本协议所涉及交

易的交易方。

４

、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详见本公告“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５

、付款方式：按照双方签署的具体合同中规定的付款方式结算。

６

、运作方式：甲乙双方根据协商的具体结果，就压缩机采购供应业务签订符合本协议原则和约定的具

体压缩机采购供应业务合同。 具体合同应至少包括压缩机采购供应业务所涉及产品（服务）的型号、数量、

定价原则、质量标准及保证、结算方式、交货方式、技术服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７

、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可以授权其子公司具体履行本协议，承担相应义务，享有相应权利，并由双

方子公司之间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 上述具体业务合同应服从本协议，如有冲突，以本协议规定的条

款为准。

七、备查文件

１

、《压缩机采购框架协议》；

２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８０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与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雪花集团」）

就日常关联交易签署了《物业服务框架协议》，在该协议下双方就拟于

２０１１

年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约定。

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含增值税）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划

分

协议有效期内预计

发生金额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该类交

易已发生金额（未经审

计）

接受劳务 本公司接受物业服务

２

，

７７５ １

，

０５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雪花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住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华大街（三段）

１

号，法定代表人：董淳，注册

资本：人民币

２２

，

６５５

万元，纳税人识别号：

１１０２２４１０１１０１５０５

，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联营企业，经营范

围：主营制造、销售电冰箱、洗衣机、排风扇、冷冻箱等。 雪花集团上级单位为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雪花集团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海信（北京）电器有限公司

４５％

的股权，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雪花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雪花集团经审计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

，

０４０

，

４０６

，

７６３．５２

元，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为人民币

７１５

，

９１０

，

０６８．７７

元，

２００９

年度雪花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３１

，

８４３

，

９０３．８９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

币

７９

，

８５７

，

７１６．７０

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雪花集团未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

５８９

，

５０１

，

１９３．２９

元。

根据以上关联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本公司所知悉关联人良好的商业信用和商业运作能力，本公司董事

会认为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提供相应服务。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雪花集团之间所进行的交易乃于双方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独立第三方

可取得或提供（视属何情况而定）之条款进行。

雪花集团向本公司提供物业服务，以行业同类服务市场价为基础，根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经协议双

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由双方签订的具体服务合同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生产及办公需要，本公司拟向雪花集团租赁厂房并委托其提供物业及相关物业维修服务。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不会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

１

、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现场结合方式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十五 次临时会议，会

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 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雪花集团签订的《物业服务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

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２

、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两位独立非执行董事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递交给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认为本公司与雪花集

团之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 协议约定的交易

条件公允合理， 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物业服务框架协议》 各条款及其年度上限是公平合理

的。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交易方：甲方：本公司

乙方：雪花集团

２

、协议期限：本协议获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则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３

、交易原则：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自主选择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在本协议所涉及交

易的交易方。

４

、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详见本公告“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５

、付款期限：本协议内交易按以下方式结算：

委托服务费按月结算，本公司在次月

１５

内以汇款或票据方式付清当月服务款。

６

、运作方式：甲乙双方根据协商的具体结果，就合作业务签订符合本协议原则和约定的具体物业服务

合同。 具体合同应至少包括有关服务所涉及具体内容、服务期限、定价原则、质量标准及保证、结算方式、违

约责任等内容；

７

、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可以授权其子公司具体履行本协议，承担相应义务，享有相应权利，并由双

方子公司之间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 上述具体业务合同应服从本协议，如有冲突，以本协议规定的条

款为准。

七、备查文件

１

、《物业服务框架协议》；

２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８１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谨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在广东省佛山

市顺德区本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本公司总部会议室

３．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６．

出席对象：

（

１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的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或其授权人，若

填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星期四）或之前（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交回出席本公司股东

大会的确认回执（出席确认回执详情请参阅附件一），有权出席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专业人士

二、会议审议事项

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提名王爱国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

、审议及批准《关于调整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圣平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的议案》；

３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肖建林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４

、审议通过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签订的《业

务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５

、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签订的《压缩机采购供应框架协

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６

、审议通过本公司与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签订的《业务框架协议》以

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７

、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北京恩布拉科雪花压缩机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签订的《压缩机采购框

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８

、审议通过本公司与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签订的《物业服务框架协议》以及在

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

上述第一、二、三项议案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其余议案请详见

本公司与本通知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拟出席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内资股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内资股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

登记手续，亦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

２

）拟出席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Ｈ

股股东，除应当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或之前将出

席上述大会的确认回条交由本公司外（回复方式可采用来人、邮递或者传真），还必须将其转让文件及有关

股票凭证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或以前，送交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异地股东亦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或之前

（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５２８３０３

传真：（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亦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２５７０

传真：（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联系人：夏峰 黄倩梅

２．

会议费用：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二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附件一：确认回执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Ｈｉｓｅｎｓｅ ｋｅｌ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根据本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有关规定，所有欲参加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本公司股东，需填写以下确认表：

姓名：

＿＿＿＿＿＿＿＿＿＿＿＿＿＿＿＿＿＿＿＿

持股情况：

＿＿＿＿＿＿＿＿＿＿＿＿＿＿＿＿＿＿＿＿＿＿

股

身份证号码：

＿＿＿＿＿＿＿＿＿＿＿＿＿＿

电话号码：

＿＿＿＿＿＿＿＿＿＿＿＿＿＿＿＿＿＿＿＿＿＿

地址：

＿＿＿＿＿＿＿＿＿＿＿＿＿＿＿＿＿＿＿＿＿＿＿＿＿＿＿＿＿＿＿＿＿＿＿＿＿＿＿＿＿＿＿＿＿＿＿＿＿＿＿＿＿＿＿＿＿＿＿＿

日期：

＿＿＿＿＿＿＿＿＿＿＿＿＿＿＿＿＿＿＿＿＿

股东签名：

＿＿＿＿＿＿＿＿＿＿＿＿＿＿＿＿＿＿＿＿＿＿＿＿＿＿＿

附注：

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境内外股东（包括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或之前已成功递交经核实股东过户申请文件的境外股东）。由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星期二 ）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星期四 ）止，公司将暂停办理

Ｈ

股股东过户登记手续。

２．

请用正楷填写此确认表，此表可复印使用。

３．

请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４．

请提供可证明阁下持股情况的文件副本。

５．

此表可采用来人、来函或传真的形式，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或之前送达本公司。

６．

（

１

）如此表采用来人或来函形式，请递送至下述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２８３０３

（

２

）如此表采用传真形式，请传至：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号码：

８６－７５７－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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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32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第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7

日发出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

第六届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7

人，

实到董事

7

人。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续签

<

内部资金使用协议

>

的议案》

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有限

"

）与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继续

签订《内部资金使用协议》，借款利率为

4.85%

，借款

1

亿元，期限为一年，用于置换在各商业银行申请的贷款。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征求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付景林、郑金良回避表决。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关联交易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高鸿股份、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软件

"

）、控股子公司高鸿有

限、大唐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通信

"

）、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信息

"

）及

高鸿信息的全资子公司高鸿恒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恒昌

"

）在各商业银行申请授信，具体如下：

1.

高鸿股份、高鸿软件、高鸿信息、高鸿通信、高鸿有限联名在东亚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2.

高鸿有限在兴业银行知春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3.

高鸿有限在南京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基本授信额度

6,000

万元（敞口）。

4.

高鸿有限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5.

高鸿恒昌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提交最近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使用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高鸿有限、高鸿软件、高鸿通信、高鸿信息及高鸿信息的全资子公司高鸿恒昌在各商

业银行申请、使用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

为高鸿有限、高鸿信息、高鸿通信、高鸿软件分别使用高鸿股份、高鸿有限、高鸿信息、高鸿通信、高鸿软件

联名在东亚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申请的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

10,000

万元提供担保。

2.

为高鸿有限在兴业银行知春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3.

为高鸿有限在南京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基本授信额度

6,000

万元（敞口）提供担保。

4.

为高鸿有限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5.

为高鸿恒昌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对外担保公告》。

提交最近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同意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1.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使用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33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有限

"

）与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唐控股

"

）签订的《内部资金使用协议》即将到期，高鸿有限拟与大唐控股继续签订《内

部资金使用协议》，预计向大唐控股借款

1

亿元，借款期限为一年，拟定借款年利率为

4.85%

。

2.

大唐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控股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高鸿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续签

<

内部资金使用协议

>

的议案》，期间两名关联董事按照有关规定回避参与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五名具有表决权

的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四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关联交易金额为利息

485

万元未超过

3,000

万元，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法定代表人：真才基

注册资本：

36

亿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

110108710934625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与投资咨询；信息技术、软件、芯片、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与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主要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资委

历史沿革：大唐控股是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于

2007

年

3

月成立的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金

36

亿元人民

币。 大唐控股的主营业务主要集中于

TD-SCDMA

产业、

TD-SCDMA

系统设备以及相关芯片研发。 大唐控股已经

成为

TD

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并继续主导着

TD

后续技术标准演进与产业的发展。 主要下属公司有：大唐移动

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芯科技有限公司、大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大唐

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的财务指标：

2009

年大唐控股的营业收入

302,382

万元， 净利润

-18,425

万元， 净资产

716,890

万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高鸿有限拟向大唐控股借款人民币

1

亿元，期限一年，借款利率不高于银行一年期贷款

基准利率，拟定借款年利率为

4.85%

。 借款资金用于替代高鸿有限在各银行流动资金借款。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此项借款拟定借款年利率为

4.85%

，均不高于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高鸿有限拟向大唐控股借款人民币

1

亿元，期限一年，借款年利率

4.85%

。

此次关联交易尚未签署借款协议，未涉及其他安排。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的上述关联交易为加快公司战略实施进度；高鸿有限通过向大唐控股借款，控制银行贷款规模，有利

于降低财务费用支出，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公司的利润水平。

关联交易价格符合国家政策规定和行业标准规定，交易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七、截止本次公告日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借款

2

亿元，关联交易金额（借款利息）累计为

937.5

万元，详细信息已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5

）。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485

万元，累计

1,

422.5

万元未超过

3,000

万元无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事项在董事会审议之前已征求各位独立董事意见，各位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经营生产活动必须进行的合理、合规交易。有助于公司的迅速发展，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公允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状况。本人同意

此项交易。

有关交易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征求本人意见，并经本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且各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 会议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34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有限

"

）、大唐高鸿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通信

"

）、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软件

"

）、控股子公

司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高鸿信息

"

）及高鸿信息的全资子公司高鸿恒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

恒昌

"

）申请、使用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

为高鸿有限、高鸿信息、高鸿通信、高鸿软件分别使用高鸿股份、高鸿有限、高鸿信息、高鸿通信、高鸿软件

联名在东亚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申请的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

10,000

万元提供担保。

2.

为高鸿有限在兴业银行知春路支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3.

为高鸿有限在南京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基本授信额度

6,000

万元（敞口）提供担保。

4.

为高鸿有限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5.

为高鸿恒昌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二）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表决情况

此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第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次担保事项尚

需提交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名称：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法定代表人：付景林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宽带数据产品和技术的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等业务，主要产品和

服务为大唐高鸿品牌的系列宽带数据产品和多媒体增值类产品。

高鸿有限

2009

年期末总资产

830,045,303.24

元，负债总额

496,172,784.03

元，净资产

333,872,519.21

元，营业

收入

711,069,392.34

元，利润总额

35,365,143.46

元，净利润

30,389,011.08

元。

高鸿有限

2010

年

9

月

30

日期末总资产

955,865,707.18

元， 负债总额

584,080,150.81

元， 净资产

371,785,

556.37

元，

201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649,878,079.35

元，利润总额

37,909,135.26

元，净利润

37,913,037.16

元。

产权及控制关系：高鸿有限为高鸿股份、大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大唐共同持股，其中高鸿股份持有

83.17%

，为高鸿有限的控股股东。

（二）名称：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法定代表人：侯玉成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

容）。

一般经营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应用软件服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

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

高鸿软件

2009

年期末总资产

81,034,774.74

元，负债总额

4,607,328.31

元，净资产

76,427,446.43

元，营业收入

18,002,058.99

元，利润总额

5,448,551.51

元，净利润

5,113,779.34

元。

高鸿软件

2010

年

9

月

30

日期末总资产

81,336,429.83

元， 负债总额

9,678,902.97

元， 净资产

71,657,526.86

元，

201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6,921,207.62

元，利润总额

-4,785,505.24

元，净利润

-4,769,919.57

元。

产权及控制关系：高鸿软件为高鸿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三）名称：大唐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法定代表人：王芊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因特网信息

服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

一般经营项目：互联网的技术服务；网络工程技术开发、转让；计算机网络综合布线、集成；研发、销售计算机

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电子产品、网络产品、通信器材、通信终端设备、办公用品、建筑材料、日用杂货；经济信息咨

询；出租自有商业用房。

高鸿通信

2009

年期末总资产

154,188,081.78

元，负债总额

26,320,842.99

元，净资产

23,103,365.88

元，营业收

入

28,259,351.38

元，利润总额

-2,250,662.91

元，净利润

-1,779,515.50

元。

高鸿通信

2010

年

9

月

30

日期末总资产

170,803,813.15

元，负债总额

74,432,420.07

元，净资产

96,371,393.08

元，

201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6,560,695.32

元，利润总额

-9,005,249.80

元，净利润

-9,005,249.80

元。

产权及控制关系：高鸿通信为高鸿股份、高鸿有限共同持股，其中高鸿股份持有其

98.1%

的股权，为高鸿通信

的控股股东。

（四）名称：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3

号鼎好电子大厦

B

座

1706

室

法定代表人：付景林

经营范围：销售计算机及计算机软、硬件、辅助器材、通讯设备、机械设备、文化用品、仪表仪器、家用电器、工

艺美术品、箱包；提供计算机及计算机软、硬件、辅助器材、通讯设备、机械设备、仪表仪器、电脑维修、计算机系统

集成的技术开发、服务、转让。

高鸿信息

2009

年期末总资产

49,424,208.87

元，负债总额

26,320,842.99

元，净资产

23,103,365.88

元，营业收

入

115,362,353.87

元，利润总额

-8,849,222.33

元，净利润

-6,896,634.12

元。

高鸿信息

2010

年

9

月

30

日期末总资产

385,881,101.94

元， 负债总额

194,178,831.62

元， 净资产

191,702,

270.32

元，

201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497,415,594.88

元，利润总额

4,795,629.55

元，净利润

4,409,919.52

元。

产权及控制关系：高鸿信息为高鸿股份、高鸿有限及谢澎、谢涛、吴晓丹共同持股，其中高鸿股份持有其

78.65%

的股权，为高鸿信息的控股股东。

（五）名称：高鸿恒昌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3

号鼎好电子大厦

16

层

1607

、

1608

法定代表人：赵德胜

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

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高鸿恒昌

2009

年期末总资产

296,760,696.68

元，负债总额

228,035,581.07

元，净资产

68,725,115.61

元，营业

收入

1,131,652,922.08

元，利润总额

11,239,907.20

元，净利润

9,563,884.10

元。

高鸿恒昌

2010

年

9

月

30

日期末总资产

342,616,061.43

元，负债总额

271,735,848.81

元，净资产

70,880,212.62

元，

201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887,272,006.30

元，利润总额

3,165,468.25

元，净利润

2,155,097.01

元。

产权及控制关系：高鸿恒昌为高鸿信息的全资子公司，高鸿信息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高鸿恒昌具有

控制权。

三、各方未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高鸿有限、高鸿软件、高鸿通信、高鸿信息、高鸿恒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为支持上述各公司更好的利用银行信贷资金，发展生产经营，为股东获取利润，故拟为高鸿有限、高鸿

软件、高鸿通信、高鸿信息、高鸿恒昌此次申请、使用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

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董事会通过了该担保事项。

高鸿有限、高鸿软件、高鸿通信、高鸿信息、高鸿恒昌的其他股东未对此次的申请、使用商业银行授信提供担

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事项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35,861.3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3.63%

。 本次担保

全部为对公司下属公司的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2.

被担保人

2009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3.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35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本公司董事会第六届第十五次会议上决定，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0

年

12

月

20

日

9

时；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5.

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0

年

12

月

15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六楼高鸿股份一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2.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申请、使用银行授信担保的议案》

会议审议事项均已于公司第六届第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披露情况详见同日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

(

盖章

)

，法人授权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12

月

16

日 上午

8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7

：

00

3.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

6

楼高鸿股份

四、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迎辉

联系电话：

01062303100-8029

传真电话：

01062301900

2.

会议费用：参会股东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剪报均有效

)

兹全权委托

(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